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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中正區 110年第 1次里長業務會報建議案彙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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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新

豐

里 

有關新豐里第二鄰戶數已有 300多戶，與其他 

鄰之戶數明顯不成比例，又該處有新建案將落 

成，戶數恐增幾千戶，分配後更難以負擔，里 

長希能將里內鄰重新調整合理分配。 

本所民政課 1.110年 5月 7日簽依基隆市政府 109年

9月 1日基府民行貳字第 1090242571號

函，本所應先行評估並依本市里鄰編組及

調整自治條例第 6條擬定方案再陳報市

府，本所擬先請里鄰承辦人先行檢視本區

各里鄰可容減併之鄰先行整併，在總鄰數

不變狀況下，調整需增加之里鄰並報處核

備。 

2.110年 5月 7日承辦江課員子豪略以回

復擬請新豐里辦公處先行提出初步分割

第 2鄰之規劃，俾以後續調查各里得以堤

供之鄰數。 

3.110年 8月 3日基中民字第 1100008912

函略以規劃里鄰整編部份，希能一次到

位，以避免擾民。 

4.110年 8月 25日本所函文基隆市政府民

政處，配合新豐里增加之鄰數，調整本區

部份里可容減併肢鄰數如下： 

(ㄧ)入船里：減 3鄰(第 3、15、19鄰) 

(二)正砂里：減 1鄰(6鄰) 

(三)港通里：減 1鄰(第 24鄰) 

擬增加 5鄰，陳請鈞府核辦。 

◎ 

 
 

1.110年 5月 7日

簽本所擬先請里

鄰承辦人先行檢

視本區各里鄰可

容減併之鄰先行

整併，在總鄰數

不變狀況下，調

整需增加之里鄰

並報處核備。 

2.110.05.07 承

辦回復擬請新豐

里辦公處先行提

出初步分割第 2

鄰之規劃，俾以

後續調查各里得

以堤供之鄰數。 

3.110.08.03 規

劃 里 鄰 整 編 部

份，希能一次到

位，以避免擾民。 

4.110.8.25 函文

鈞府配合新豐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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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0年 11月 16日電詢民政處承辦本案

進度，吳承辦回覆在議會審議中，俟後續

進度來函知會本所。 

6.110年 12月 7日基府民行貳字第

1100176113號函略以經基隆市議會第 19

屆第 6次定期會基隆市政府提議：「有關

本市中正區公所函報新豐里新增5鄰併同

入船里減併 3鄰、正砂里及港通里各減 1

鄰案。」經議決：「通過」。 

增加之鄰數，調

整本區部分之鄰

數，擬增加 5 鄰，

陳請鈞府核辦。 

5.110.11.16 電

詢民政處本案在

議會審中。 

6.110.12.7 經基

隆市議會第 19屆

第 6 次定期會議

決「通過」。 

 

 

 


